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供应商廉洁诚信承诺书

为保证我公司在市二院的经营管理服务活动的廉洁性，防止发生违法违纪和不良行为，按有关要求作以下承诺：
1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医院相关制度，诚信合法合规经营，保证不参与违法违纪违规活动，自觉接受医院主管部门的管理和监督。

2、在日常经营活动中，不吃请、不送礼、不行贿、不统方、不提成、不发回扣，不为主管部门人员报销应由其个人支付的费用，不以外出旅游、提供学术活动等手段变项输送利益，影响正常合作关系。

3、保证产品配送质量和时间，在产品质量、价格、售后服务上不低于向市场提供同类单位的最优惠待遇，为医院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或服务，让利于民及市二院。

4、医药、耗材、设备、服务的销售人员不得未经医院主管部门批准，以任何理由进入病房、设备仓库、药房药库、诊室等不应当接触的场所或人员，不要求医院工作人员做不应该做的事情（如统方等）。

5、供应商有义务协助院纪委监督医院各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，如发现医院员工暗示或索要不正当利益等违规行为，立即向本院纪委或相关部门如实举报。

6、主动配合院纪委的调查监督等工作，为其依法依规开展的相关工作提供便利。对于院纪委依规需要调取的各类物证、书证等，按要求及时准确予以提供，不得阻挠或设置障碍、不得弄虚作假。

以上承诺如有违反，我公司愿意接受停用、提前终止合同、取消中标资格、记入不良行为记录（黑名单）数据库等处理，以及执法执纪部门的其他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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